珠府办函〔2021〕91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珠海市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

制度的通知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为加强对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推进信用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建立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议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主要职责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实施，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网站建设、信息归集共享、信用应用范围拓展、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、信用状况监测评价等工作，统筹协调相关重大问题。
二、组成人员

联席会议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第一总召集人，分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市领导担任总召集人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召集人，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（市文明办）、市委政法委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委编办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创新局、市工业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市中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工商联、拱北海关、市税务局、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、珠海银保监分局、珠海传媒集团等单位同志（具体人员名单附后）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局，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同志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联席会议由第一总召集人、总召集人或副总召集人主持，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也可根据上级指示或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。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，也可以邀请其他单位和有关专家参加。联席会议决定事项以纪要形式明确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起草，经第一总召集人审定后印发。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市政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积极研究社会信用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；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切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，及时向第一总召集人、总召集人、副总召集人、各成员单位通报工作情况。

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办公室报第一总召集人确定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。各区（功能区）可参照本制度，建立本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

附件：珠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 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2021年7月21日

附件

珠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

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 第一总召集人：黄志豪   市委副书记、市政府市长

 总集人：  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 副总召集人：林日团    市政府副秘书长
 马洪胜   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

 李喜妍   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

 龙  勇   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行长
   成     员：文  华   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教育局局长

 张红梅  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新闻出版局

（市版权局）局长

 王  丽   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

 习恩民    市委网信办主任

 何文明    市委编办副主任

 郭圣勇   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

 王  雷    市科技创新局局长

 李***  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 高  飞   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 陈耀平    市民政局局长

李红平    市司法局局长

戴伟辉    市财政局局长

劳志伟 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王***   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张经纬   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彭  甦  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林粤海 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卢晓波    市水务局局长

陈振毅   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
沈  岩    市商务局局长

王玲萍   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

徐超龙   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

高树林   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
石学斌   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潘伟明   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

郑大鹏   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

徐素平    市中院副院长

叶祖怀   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

陈德敬   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

吴纶冬    拱北海关二级巡视员

郑伟轩    市税务局二级高级主办

唐黎军   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副行长

周  轩    珠海银保监分局局长

孙锡炯    珠海传媒集团董事长


